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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9年度
「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

提案說明會

報告單位：文化資源司

日 期： 107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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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地方文化發展營運管理意識，重視以在地知
識為主體的地方學概念，盤點文化資源，推動一
源多用，建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博物館與地
方文化館事業發展藍圖。

一、運籌計畫

期程 辦理情形

107年10月10日 受理地方政府提案截止

107年10月23日 本部召開複審會議

107年11月中旬 本部完成核定作業

受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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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0月
31日

本部函知地
方政府辦理
提案初審作
業

107年11月
上旬

地方政府
(原民中心) 
受理公、私
立博物館及
地方文化館

提案

107年11月
下旬

地方政府
(原民中心) 
初審作業

107年11月
30日

地方政府
(原民中心)
彙整提案函
送本部

107年12月
中旬

本部複審作
業

107年12月
底前

核定補助結
果

二、提案暨審查作業預定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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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提案與資格

提案類型 申請資格

提升計畫

• 符合博物館法第3條及博物館法施行細則第2
條定義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公、私立博物
館。

• 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評估及輔導
，具備展示、教育功能、公共性、公益性之
非營利地方文化館。

整合協作

平臺計畫

• 本部地方文化館計畫歷年輔導之地方文化館，
或其他具備明確文化主題之地方文化館。

• 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均為整合協作計畫補助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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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博物館之研究、典藏、展示、教育等專業功能、拓展文化交流、
服務及資源整合、提升在職人員專業知能等，達到博物館專業治理
與多元發展之目標；並引導具備展示教育功能、公共性、公益性之
非營利地方文化館，健全其營運機能、提升其專業功能，探討提出
未來館所提升營運發展計畫與目標。

1. 提升計畫

資本門 經常門

• 典藏能量提升
• 展示環境改善與更新
• 公共服務機能強化
• 依館所發展及區域文化特色，

已有主體館舍為專業營運空間
使用，且符合優先補助原則而
新、增(改)建附屬場館設施者

• 專業功能提升
• 服務升級與友善平權
• 資源整合與多元發展
• 博物館專業諮詢會之組成與運

作以及評鑑與認證工作之準備
（限博物館申請）。

補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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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館所發展、文化平權及區域文化特色等彙整提案，
每案以一處以上符合資格條件之館所進行館際合作，並
能與在地社群、表演團體、藝文組織等連結者，各提案
應包括各館所或團隊多項實質參與層面，以擴大民間文
化參與及加強地方文化特色。

2. 整合協作平臺計畫

資本門 經常門

• 展示與典藏內涵充實
• 協作促成及社區開放空間之提

供與更新
• 公共服務機能強化

• 符合館所中長期發展及營運
需要之更新或修建

• 館群及社群聯盟
• 充實與營運主題相關的在地知識
• 文化創意行動
• 協作團隊人才培訓
• 自我評量工作

補助事項：

如不符協作計畫精神，
原則不補助大型資本門，
若有需求，請提博物館
(地方文化館)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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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地方政府依補助作業要點規定，通知各公、私有館舍提案

申請，並請彙整相關申請提案（需含至少一處民間館所），

完成地方初審與建議補助優先順序後，連同初審意見於107

年11月30日前提送一式15份（含電子檔）至本部辦理複審

作業。

2.因應部分館舍反應計畫執行時間侷限，以及地方政府納入年

度預算作業銜接等問題，本次受理提案將採鼓勵經常門需求

或大規模資本門需要，申請108-109年之跨年度執行計畫，

以利各公、私館舍有充裕時間，按核定計畫內容與時程，如

期如實如質完成。

四、提案、初審程序及調整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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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尊重原住民主體性，各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下稱

原民館）之相關提案，經協調將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原

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受理初審及彙整提案，並完成初

審與建議補助優先順序後，於期限截止前統一提送本

部辦理複審作業，並副知各原民館所在之地方政府或

主管機關。

• 各原民館計畫於接獲本部核定補助後，將依所轄縣市

範圍，請各地方政府納入所屬年度預算辦理，其後續

補助經費請領、管考及結案作業，請各地方政府協助

併同當年度補助計畫統籌辦理。

3.落實原民館申請與初審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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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案政策方向

1

符合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提升專業性，健全其典藏、研究、
展示、教育及公共服務等專業營運機能之提案，並以私立博
物館及具備展示教育功能、公共性、公益性之民間非營利地
方文化館者優先。

2

由地方政府推薦文化生活圈內之重點發展（旗艦）館舍，或
擬扶植之指標協作計畫，且具備前瞻性、在地特色、獨創性
或創意發展等具體作法及完成良好規劃設計（例如已完成常
設展之調查研究或硬體改善規劃設計），並可於108、109年
執行完成者。

3

符合前項館舍或計畫，雖尚未完成軟、硬體資源盤點及中長
期營運規劃或基本（細部）設計，但具備前瞻性、在地特色、
獨創性或創意發展等概念，並能提出完整、清楚之構想與執
行步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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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案內容經通盤檢討對館務之專業化、在地化或中長
期發展有具體效益，且已具備整體或分階段規劃之硬
體投資提升或設備更新升級。

5

結合社區營造、地方創生之理念或方法，有助於深化
當地產業、歷史、文化之調查研究，促進在地知識之
累積、推廣與運用，且有明確構想或具體做法。

6

因應文化平權社會發展，提供不同近用對象及多元族
群（如身心障礙、樂齡、青少年、原住民及新住民等）
完善通用設施，辦理友善空間改善規劃措施。

五、提案政策方向



12

7

建立典藏登錄、管理計畫與作業標準，充實典藏研
究、數位化（包括詮釋資料撰寫）及權利盤點，並
配合導入本部文物典藏管理系統。

8

將研究保存與推廣文化技藝之成果，應用於展示、
大眾出版、教育推廣活動，或有系統性的生成教案，
對中小學生提供實質服務。

9

為達物盡其用、友善環境，優先補助具有永續概念、
資源共享（預先思考展覽物件再利用、巡迴展示規
劃）之策展規劃或展覽活動。

五、提案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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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應國家能源轉型政策，有效改善館舍空調或照
明設備、建築外殼節能或建築內部空間調整等，
提升各館舍空間能源使用效率之具體措施。

11

屬前瞻計畫—城鄉建設之競爭型或重點推動地區
（如本部文化生活圈建設、內政部城鎮之心、客
委會浪漫台三線或原民會原民部落營造等）或符
合國發會推動地方創生政策，並能擴大前瞻計畫
整體效益者。

五、提案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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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算額度與補助比例

財力級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地方政府
公有館

35% 60% 70% 80% 90%

民間館 50%

備註

1.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
力分級表辦理。

2. 民間單位最高補助比例為百分之五十，惟其有特殊情
形，經審查會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奬補助
預算額度

108年 109年 合計

經常門 3.49億 4.47億 7.96億

資本門 3.47億 3.36億 6.83億

小計 6.96億 7.83億 14.79億

補助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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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補助作業要點檢討修正
106年11月7日修正之「文化部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
補助作業要點」，其中增列「公共安全及消防檢查證明文件」等規
定，因地方政府陸續反應部分館舍因而遭受影響，無法提案申請，
致影響原有營運，為落實文化平權，地方多元發展，本部已著手檢
討修正，規劃回復原有規範(如下)，避免具受益性質之補助行為，
衍生不當聯結問題，至於場館應有的公共安全或消防安全部分，仍
請各地方政府督促各館舍應依照相關規定辦理。

修正前之規定

提案內容使用之場所應檢附符合建築法所列公共集會類A1類組；商業類B2

類組；工業、倉儲類C2類組；休閒、文教類D2、D3、D4類組；宗教、殯

葬類E類組；辦公、服務類G2、G3類組；或其他經由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文化局（處）會同建管、都市計畫或地政單位審查，認定提案執行內容

符合建築物使用用途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建

築物使用執照、使用許可或其他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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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錄

1.初審作業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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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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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合協作平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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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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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見
交 流


